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工作条例

（2000年6月4日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通过）
1. 第一条 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为中国物理学会下属的工作委员会之一，接受中国物理学会领导，遵守中国物理学会章程，并向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
 第二条  学术交流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25—30名， 
                秘书1名。学术交流委员会的组成由常务理事会审定后聘请，任期四年。

第三条 坚持学术交流是学会的宗旨，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物理学科的
       繁荣与发展。
第四条 每年根据物理学科的发展前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制定出年度学术活动计划，经常务理事会审议后实行，并报送中国科协学会部备案。
第五条 针对学会年度学术活动计划，制定出年度经费资助计划，并
       落实和跟踪每项学术活动，将重点学术会议的总结或纪要向
       中国科协有关部门报送，并安排在《中国物理学会通讯》上
       报道。
第六条 在学术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
       术民主，抵制不良学风，促进物理学科的发展，促进物理学
       人才成长。
第七条 学术交流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要进一步密切与国际科技组织和国
       外学术团体、港澳台地区学术团体的关系，加强友好往来和
       交流合作。
第八条 积极鼓励和支持专家、学者参加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积极争取和主办较高层次和有影响的国际学术活动在国  

       内举行。
第九条 积极接受中国科协的委托，承办或参加组织跨学会、多学科、      

       高层次、综合性的学术会议。                  
第十条 学术交流委员会一般每两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或减少会议次数。

第十一条 本条例每四年修订一次，报请中国物理学会批准生效。
